
《泰州市城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为规范泰州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储备管理工作，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提高建设用地支撑和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起草了《泰州市城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特作如下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00年6月市政府印发的《泰州市城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试行)》（泰政发〔2000〕119号) 至今已超过20年，该办法在管理机制、储备范围、资金管理以及监管要求等方面已呈现出明显不足，难以契合当前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与高效配置的新形势，亦无法切实满足服务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且，根据省、市最新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该办法目前已失效。  
随着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持续完善，2018年，部、省相继出台《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江苏省土地储备管理实施办法》，对土地储备管理作出新的规定；2020年，新《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土地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法制要求；2021年,《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规定编制土地储备规划与计划，实施土地储备”。2025年1月，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为贯彻落实上级最新政策要求，需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一部符合当前管理要求、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土地储备规范性文件。 
二、主要内容  
《泰州市城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包括总则、职责分工、土地储备计划、土地储备标准及范围、储备土地前期开发、管护与供应、土地储备资金管理、土地储备监管责任及附则共八章四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总则性内容及部门相关职责。明确了立法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土地储备定义以及“五统一”的基本原则。厘清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市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市财政部门、市土地储备机构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政府的职责边界和监管责任，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二）增加土地储备计划制度。规定了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主体、依据、程序及动态调整机制，强化规划引领和计划管控。
（三）规范土地储备范围及入库标准。明确储备土地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规定五种类型土地可以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强调了产权清晰、补偿到位、程序合规的入库前提，规范了土地征收、收购、补偿评估等具体行为。
（四）确定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管护与供应要求。一是明确前期开发内容。土地储备机构应组织开展必要的前期开发，也可以委托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管委会）或相关单位组织实施。前期开发的内容包括储备土地范围内的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围挡、管线迁改等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行土地平整。二是明确管护方式。明确储备土地可以采取自行管护、委托管护等方式进行管护。三是明确储备土地临时利用方式。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对储备土地或连同地上建（构）筑物可以采取出租、临时使用等方式进行临时利用。同时对临时利用的期限、租金评估方式等进行了规定。四是明确特殊土地的利用。储备土地中的道路绿化带、安全间距以及不能利用的边角地，不能按照宗地单独供应的，可以按照政策利用或直接划拨给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管理利用。
（五）完善土地储备的资金管理。明确了土地储备资金来源，并要求严格按照规定用途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同时规定了土地储备资金的使用范围、分账核算、绩效评价制度以及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临时利用零星收入的管理要求。
三、出台意义
[bookmark: _GoBack]《泰州市城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的出台是规范本市土地储备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明确“五个统一”基本原则，清晰界定土地收储、开发、管护至供应的全流程标准，增强政府对土地资源的统筹调控水平，同时完善土地储备的资金管理，将切实推动土地节约集约使用，防范隐患，有效保障国家与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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